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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簽呈請會辦經管組、主計室，陳送校長核定 

各單位財產價值發生減值變動時，由保管人敘明辦

理財產減值原因、檢附財產減值金額相關單據資

料，簽請校長核定後辦理。 

 是否為大型財物 

如保管單位購買新

品時可請廠商一併

清運廢品者，無需

入庫。惟清運時需

通知經管組至現場

查看(或檢附清運

照片) 

 

  
是 

  
否 

保管人將奉核可之簽呈及相關資料送經管組存

查，經管組通知廢品入庫 

 

請將儲存媒體

(如:硬碟)之 

敏感性資料移除 

  
是 

於約定時間，保管人自行繳回總務處 

廢品倉庫 

 
是否為涉及個資 

之儲存媒體 

  
否 

經管組列印財產減值單(一式三聯)送保管單位

用印 

減值單送回經管組用印，並陳送校長核可 

經管組至財物管理系統辦理財產減值入帳作業 

財產減值單第一聯 

由經管組留存 

財產減值單第二聯 

由主計室留存 

財產減值單第三聯 

由保管單位留存 

結束 


